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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浙0784民初7634号
浙江凯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永

康市望春东路 29-59 号，法定代表人：朱金
飞）本院在审理原告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凯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 被 告 立 即 支 付 2018 年 物 业 服 务 费
22515.94 元、机动车位场地维护费 5040 元
及滞纳金（从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 2020 年物业服务费 35224.71 元、机
动 车 位 场 地 维 护 费 5040 元 及 滞 纳 金（从
2020年7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000 元。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11 日
13 时 5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庭，由
审判员田晓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22）浙0784民初319号
永康市佩真家居用品厂、王佩珍:本院受

理原告王金秀诉被告永康市佩真家居用品
厂、王佩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一支付货款 53435.4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判令第二被告对上述款项被告一不能清
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开庭审理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7 日 13 时 5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26
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条，本案由审判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2022）浙0784民初573号
杨飞（住永康市石柱镇上杨村267号,公

民身份号码：330722198910172119）、杨
乃雄（住永康市石柱镇上杨村267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651113321X）、卢海雅

（住永康市石柱镇上杨村267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7412194724）：本院受理原
告杨宏锋与被告杨飞、杨乃雄、卢海雅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原告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杨飞支付货款 3500000 元并
偿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人民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代理费 10000 元由被
告杨飞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杨飞承
担；4.由被告杨乃雄、卢海雅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22 年 4 月 12 日 14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
第 18 审判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相关
应诉材料请前往法院513办公室领取。

（2021）浙0784民初5984号
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3 号,法定代表人：
金浙勇）：本院受理原告若宇汽车装备工业

（昆山）有限公司与被告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永康众泰汽
车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84
民初5984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裁定

如下：准予原告若宇汽车装备工业（昆山）有
限公司撤回对被告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的起诉。判决内
容如下：由被告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若宇汽车装备工业（昆山）有限公司货款
5617882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21年
9 月 6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1125
元，由被告众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鉴
定费25017元，由原告若宇汽车装备工业（昆
山）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 51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2)浙0784民初275号

被告:朱冠鹏(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宁
塘 村 花 园 路 40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9003034016）：本院受理原告
夏勤东与你、李晓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原
告诉讼请求:1.由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19560元，并赔偿损失（自2019年4月1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 2022 年 4 月 12 日 9 时在本院 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讣 告
原 中 国 财 贸 工 会 永 康 市 委 员 会 主 席 朱 达 安 同 志 ，于 2022 年 2 月 3

日 凌 晨 2 时 54 分 因 病 辞 世 ，享 年 83 岁 。 根 据 朱 达 安 同 志 生 前 遗 愿 及

家 属 意 见 ，丧 事 从 简 。

谨 此 讣 告

永 康 市 总 工 会

2022 年 2 月 18 日

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 9 时在华丰西路 123 号二楼对以下标的租赁权
进行公开拍卖:

1.石柱屠宰场三年租赁权，面积约1024.64平方米，起拍价25.13万元/年。
2.唐先三村生猪仓库三年租赁权，面积约716.83平方米，起拍价5.88万元/年。
3.下田桥村花川门市部三年租赁权，面积约188.39平方米，起拍价1.9万元/年。
拍卖保证金：1 号标的 5 万元，2-3 号标的 1 万元。有意者请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

前交足保证金，并带身份证到华丰西路123号办理报名手续。
电话：87181448、15857901178、765825。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8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浙江哈尔斯公司 2022 年度不锈钢

废料进行招标。本公司年度不锈钢废

料达 3000 吨左右，欢迎有意者于 2022

年3月1日前进行咨询投标。

联系人：15857980727孙先生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9日

招标公告 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

融媒体广告中心
地址：望春东路88号

15888909099（757577）

地址：广电路168号
0579-87332168

巴黎商街旺铺转让
18606550687，687296

设备转让
10吨至100吨冲床多台，

七成新，数控、锯床。电
话：13967912519

招外贸接单员
电话：13819974106林

高价收购发电机组
13588613758

整体收购

模具模料企业（砂轮片、

页 轮、纤 维 轮 等）。 朱

18857967588

豆芽厂转让

五金大道边正常营业中

的豆芽厂及销售摊位整

体或分割转让，包括技

术。联系18868465385

花街厂房出租

一楼1115㎡，二楼2787㎡，

隆泰隔壁17280070667

办公楼出租

永康市九铃东路3098号，

康超大厦 3 楼写字楼出

租，占地面积 641.5㎡。

13758996018，580181

招租广告

望春东路172号 1-6层

办公楼出租，每层370㎡，

底层 700㎡，适合开店、

办 公、培 训、电 商 等 行

业，有电梯，可分层租,

租 金 面 议 。

18805792078，516078

芝英厂房出租

芝英柿后工业区厂房出

租，独门独户，一层1400㎡，

二层900㎡，带阁楼，250

千 瓦 变 压 器 。 电 话 ：

15888910481

遗（灭）失声明

金安、徐建美不慎遗失（灭

失）浙（2019）永康市不动

产权第0000250号《不动

产权证》，不动产单元号：

330784401036GB0050

6F00010001 土 地 坐 落

江南街道千锦路190弄2

幢3号。特此声明证书作

废，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自负。

声明人：金安、徐建美

2022年2月19日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